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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夏幸福”或“甲方”）与北

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或“乙方”）及北京高

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能环境”或“丙方”）签署《战略

合作框架协议书》，涉及公司及高能环境拟在华夏幸福拟运营的郑州区域、武汉

区域进行投资。本框架协议仅为各方建立战略合作关系的初步合作意向，为各

方进一步讨论的基础；各协议主体将于本协议签署后进行进一步协商，就具体

项目另行签订具体协议，对具体投资额及投资进度等进行约定。 

2、华夏幸福目前已与新郑市人民政府就合作开发建设经营河南省郑州市新

郑市约定区域签署《备忘录》，与武汉市新洲区人民政府就合作开发建设经营

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约定区域签署《备忘录》并已确定为武汉市新洲区问津产

业新城PPP项目。如华夏幸福与新郑市人民政府及武汉市新洲区人民政府就约定

区域的合作开发签署正式合作协议，华夏幸福将积极推进与公司及高能环境分

别签署具体项目协议。具体项目协议的签署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3、截止 2016 年 6 月 30 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李卫国先

生持有协议主体之一高能环境股份数量为 72,908,986股，占其总股本的 22.03%，

亦为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三款之规定，高能环境为公司的关联法人。按照本框架协议之约定，公司

拟在甲方运营的项目区域投资建设防水技术研发和防水材料生产项目，高能环

境拟在该区域投资环保装备产业园项目，公司与高能环境此次投资标的不同，



且均需视各事项进展情况分别由公司与华夏幸福、高能环境与华夏幸福独立签

署对应具体项目协议后方能实施，投资行为相互独立，不存在共同投资情形；

且此次交易为公司、高能环境分别与华夏幸福的交易行为，不存在公司与高能

环境互为交易对手方的情形，公司与高能环境之间亦不存在其他转移资源或义

务的情形，故本次行为不构成关联交易。 

4、本次行为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本协议的履行对公司2016年度的资产总额、净资产和净利润等亦不构成重

大影响。 

 

一、协议签署的基本情况 

（一）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1、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上市公司； 

注册地址：河北省固安县京开路西侧三号路北侧一号； 

法定代表人：王文学； 

注册资本: 2,954,946,709 元； 

经营范围：对房地产、工业园区及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房地产中介服务；提

供施工设备服务；企业管理咨询；生物医药研发，科技技术推广、服务； 

主要股东为华夏幸福基业控股股份公司； 

财务状况：截至 2016年 6 月 30日，华夏幸福总资产为 216,989,823,668.70

元，净资产为 22,532,866,877.45 元， 2016 年 1— 6 月营业收入为

17,604,835,378.68元，净利润为 3,956,558,702.17元（未经审计）。 

公司与华夏幸福不存在关联关系。 

2、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上市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 83号； 

法定代表人：陈望明； 

注册资本: 33,092,3000元； 



经营范围：环境污染防治技术推广；水污染治理；固体废物污染治理；环保

产品的技术开发；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投资及资产管理；销售黄金制品、白

银制品、机械设备、汽车、市政顶管成套设备；汽车租赁； 

主要股东为李卫国； 

财务状况：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高能环境总资产为 3,798,381,432.06

元，净资产为 1,839,488,801.91 元，2016年 1—6月营业收入为 544,147,905.74

元，净利润为 37,328,378.79 元（未经审计）。 

截止 2016年 6月 30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李卫国先生持

有高能环境股份数量为 72,908,986 股，占其总股本的 22.03%，亦为其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三款之规定，

高能环境为公司的关联法人。按照本框架协议之约定，公司拟在甲方运营的项目

区域投资建设防水技术研发和防水材料生产项目，高能环境拟在该区域投资环保

装备产业园项目，公司与高能环境此次投资标的不同，且均需视各事项进展情况

分别由公司与华夏幸福、高能环境与华夏幸福独立签署对应具体项目协议后方能

实施，投资行为相互独立，不存在共同投资情形；且此次交易为公司、高能环境

分别与华夏幸福的交易行为，不存在公司与高能环境互为交易对手方的情形，公

司与高能环境之间亦不存在其他转移资源或义务的情形，故本次行为不构成关联

交易。 

（二）协议的签署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书》由公司与华夏幸福及高能环境于 2016 年 10 月 17

日在北京签署。 

（三）签署协议已履行的审议决策程序 

本协议的签署无需经过公司董事会审批。待公司与华夏幸福另行签署具体项

目协议后，公司将根据具体项目协议约定的具体投资额，按照相关规定履行董事

会或股东大会的审批程序。 

二、协议的主要内容 

各方本着“真诚合作、互惠共赢”的合作理念，通过达成战略合作关系共谋

发展，经过友好协商，签订本协议。 

（一）合作内容 



1、乙方拟在甲方郑州区域、武汉区域投资建设防水技术研发和防水材料生

产项目（以下简称“防水材料项目”），具体项目由各方另行签署专门协议后方能

实施。 

2、丙方拟在甲方郑州区域、武汉区域投资环保装备产业园项目（以下简称

“环保装备项目”），具体项目由各方另行签署专门协议后方能实施。 

3、甲方为乙方、丙方提供优惠的具有竞争力的产业落地政策及服务，甲方

协调甲方相关单位、政府及相关建设单位保证乙方防水材料项目、丙方环保装备

项目所需生活配套、基础设施条件、政策条件等。 

4、甲方在乙方、丙方产品及产品体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地方

法规及甲方成本等要求的情况下，与上述防水材料项目、环保装备项目合作相匹

配。甲方向乙方承诺，自防水材料项目协议签署之日起，优先采购乙方防水、保

温产品和服务，并按照本协议要求辅助乙方开拓产品及业务市场；甲方向丙方承

诺，自环保装备项目协议签署之日起，优先采购丙方环保装备项目相关的产品及

服务，并按照本协议要求辅助丙方开拓产品及业务市场。 

（二）合作义务 

各方根据本协议内容共同推动上述合作内容，并在此协议合作内容基础上深

入探索多元化合作方式。 

1、甲方应充分发挥在产业园区投资与运营方面的优势，与乙方、丙方开展

合作。甲方负责督促甲方所属各单位保证供地的及时性，满足乙方、丙方各单位

建设需求。 

2、甲方负责协调相关政府部门，确保建设用地分别在防水材料项目、环保

装备项目开工建设前符合进场条件，并协助乙方完成“九通一平”，具体项目用

地交付标准以届时签订的正式协议为准。甲方在规划审批、建设审批等方面给予

乙方、丙方所属单位协助。 

3、甲方负责协调相关政府部门落实建设所需生活配套、基础设施建设等条

件，并协助落户相关单位申请税收、行政便捷审批等优惠政策。 

4、乙方、丙方与甲方或甲方下属单位签订正式项目协议后，甲方在乙方、

丙方产品及产品体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地方法规及甲方要求的情况

下，按照本协议要求辅助乙方、丙方开拓产品及业务市场。 



（三）合作机制 

1、建立工作组联席会议制度，各方确定工作联络部门及负责人，研究协调

合作重要事项。 

2、工作组下设合作推进部，负责联合拓展的具体工作，并协调推进工作组

议定的其他合作事项。 

3、对于甲方分别与乙方、丙方，或各方共同开发项目，各方以友好协商的

原则确定合作模式。 

三、协议签署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华夏幸福为中国领先的产业新城运营商，公司本次与华夏幸福及高能环境签

署战略合作协议，有助于公司与华夏幸福形成更深层次的战略合作关系，为后续

具体项目在华夏幸福产业园的落地奠定了合作基础，同时公司亦将获得华夏幸福

优先采购公司产品和服务及辅助公司开拓产品和业务市场等保障性服务，为公司

未来的经营带来积极影响。 

同时，依照本《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书》，公司拟在华夏幸福郑州区域、武汉

区域投资建设防水材料生产和防水技术研发项目，此举有利于公司充分利用产业

园区内基础设施与配套设施建设、产业发展服务及综合配套服务，同时享受园区

内资本、产业、技术、知识、劳动力等要素高度集结带来的协同效应，以期扩大

公司在华中地区的生产能力，促进产能分布的持续优化，推动“渗透全国”的战

略目标实现，同时强化技术研发队伍建设，助力公司整体研发水平和创新能力的

提升，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四、风险提示 

本次签署的框架协议为各方后续推进具体项目合作奠定了基础，公司将就具

体事宜与相关合作方开展进一步商谈，但能否就具体项目达成合作并签署正式协

议，存在不确定性；如签署正式协议，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公司重大经营与投资决策管理制度》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积极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郑重提示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书》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10月18日 




